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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63,470,993股

2、发行价格：20.34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290,999,997.62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276,655,215.36元。

● 预计上市时间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研铂业”或“公司” 或“发行人” ）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新增63,470,993股股份已于2026年4月22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恒阔投资有限公司及中国国有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三家机构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即自本次

发行的股票登记至名下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的转让将按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的有关规定执行。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 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63,470,993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823,278,

119股（发行完成后）的7.71%。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云南省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监管部门审核注册批复过程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5年9月22日，发行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5年10月10日，发行人取得了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批复》， 根据 《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

（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令第36号）等有关规定，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方案。

2025年10月16日，发行人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6年1月19日，发行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5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2026年1月19日，上交所出具《关于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交易所审核意见》，认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6年2月13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308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3、发行价格、定价方式和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2026年4月9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16.06元/股。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对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文件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

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0.34元/股，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126.65%。

根据《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

（注册稿）》，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9,100.00万元（含本数），本次发行的股票数

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 同时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公司总

股本的30%。

根据《发行方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29,100.00万元（含本数），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

不超过80,386,052股（为本次募集资金上限129,100.00万元除以本次发行底价16.06元/股（向下取整

精确至1股）和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的孰低值）。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63,470,993股，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 未超过本次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上

限（不超过80,386,052股），且发行股数超过本次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的70%。

4、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90,999,997.62元， 扣除不含增值税发行费用人民币14,

344,782.26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76,655,215.36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募集资金总额， 未超过本次发行方案募集资金上限129,

100.00万元。

5、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依法聘请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担任本次项目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确定配售结果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6年4月14日向本次发行获配的3名发行对象

发出了《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获配及缴款通知书》。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26年4月16日出具的 《验证报告》

（XYZH/2026KMAA1B0060），截至2026年4月16日16:00止，广发证券指定的投资者认购资金的缴

款专户已收到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1,290,999,997.62元。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26年4月17日出具的 《验资报告》

（XYZH/2026KMAA1B0059），截至2026年4月17日止，公司实际已向特定对象定向增发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63,470,993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1,290,999,997.62元，减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金

额）人民币14,344,782.2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276,655,215.36元。其中，计入实收股本人民币

63,470,993.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1,213,184,222.36元。

2、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登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

见

1、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

证监会《关于同意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6〕308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符合本次发行启动前保荐人（主承销商）

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要求。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

合《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

响的关联方，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

保底保收益承诺，以及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认购对象选择和发行结果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

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 《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

单》以及《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发出认购邀请、投资者申购报价、定价和配售、

发出缴款通知及签订认购协议、缴款及验资等发行的过程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及《发行方案》的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对

象具备参与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直接或通过其利

益相关方向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公平、

公正。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尚需为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办理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3名，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

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普通股

股票。 发行对象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6,705,998 949,999,999.32 6

2 广东恒阔投资有限公司 14,749,262 299,999,989.08 6

3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2,015,733 41,000,009.22 6

合计 63,470,993 1,290,999,997.62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16,513.86562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谷宝国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青年湖北街1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545X8

经营范围

对外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产权经纪业务；经济信息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

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

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

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获配数量 46,705,998股

股份限售期 6个月

2、广东恒阔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广东恒阔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大伟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自编1楼）X1301-G4974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MA4UU4583C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4,749,262股

股份限售期 6个月

3、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名称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7,07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郭祥玉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888号821室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7MC49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2,015,733股

股份限售期 6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之间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对于未来可

能发生的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

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截至2025年9月30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股）

1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93,256,319 38.60 A股流通股 -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585,041 1.52 A股流通股 -

3 曹仁均 10,070,851 1.33 A股流通股 -

4 周杰 9,043,200 1.19 A股流通股 -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10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866,523 0.64 A股流通股 -

6

广发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险－广发基金国寿股份均衡股票型组合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可供出售）

3,863,773 0.51 A股流通股 -

7

广发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险－广发基金国寿股份均衡股票传统可供出售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669,623 0.48 A股流通股 -

8 乔祥胜 3,286,400 0.43 A股流通股 -

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睿毅领先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193,330 0.42 A股流通股 -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10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892,657 0.38 A股流通股 -

合计 345,727,717 45.50 -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登记完成后，截至2026年4月22日（新增股份登记日），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1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93,256,319 35.62 A股流通股 -

2 中国黄金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6,705,998 5.67 A股限售股 46,705,998

3 广东恒阔投资有限公司 14,749,262 1.79 A股限售股 14,749,262

4 曹仁均 10,070,851 1.22 A股流通股 -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436,737 1.02 A股流通股 -

6 榆林市千树塔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4,780,049 0.58 A股流通股 -

7 林泗华 3,746,000 0.46 A股流通股 -

8

晟孚投资有限公司－晟孚金貔貅2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2,733,518 0.33 A股流通股 -

9 俞宏亮 2,720,947 0.33 A股流通股 -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优势行

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02,600 0.32 A股流通股 -

合计 389,802,281 47.35 - 61,455,260

（三）本次发行前后控股股东的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93,256,319股，持股数量

未发生变化，持股比例由38.60%被动稀释至35.62%，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数量（股）

变动前持股比

例（%）

变动后持股数量（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293,256,319 38.60% 293,256,319 35.62%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变动表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63,470,993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非限售流通股 759,706,258 99.99% 759,706,258 92.28%

限售流通股 100,868 0.01% 63,571,861 7.72%

总股本 759,807,126 100.00% 823,278,119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63,470,993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发行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均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对公司业务及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与公司主营业务契合，具有良好的

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不涉及产能过剩行业，限制类、淘汰类行业，高耗能高排放行业。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保持不变，不存在因本次发行而导致的业务及资产整合计划。

（三）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会对公司现有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四）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若公司拟调整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不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的影响。本次发行不会改变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在业务和管理关系上的独

立性。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生变化，不

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及自身内部规定履行必要程序，遵循公允、合理

的市场定价原则，保证交易的合法性和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传辉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电话：020-66338888

传真：020-87553600

保荐代表人：王雅慧、别舒啸

项目协办人：房琪琪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王丽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19号富凯大厦B座12层

电话：010-52682888

传真：010-52682888

经办律师：伍志旭、刘书含、杨敏

（三）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单位负责人：谭小青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8层

电话：010-65542288

传真：010-65547190

经办注册会计师：魏勇、廖芳

（四）验资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单位负责人：谭小青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A座8层

电话：010-65542288

传真：010-65547190

经办注册会计师：魏勇、廖芳

特此公告。

云南省贵金属新材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23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度暨

2026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6日（星期三）13:00-14:45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24日（星期五）至4月30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发送电子邮件至公司邮箱irchina@jinkopower.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6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

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

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5月6日（星期三）13:00-14:45举行2025年度暨2026年第

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

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6日（星期三）13:00-14:45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李仙德先生，独立董事刘宁宇先生，董事、财务负责人兼副总经理刘晓军先生，董事会秘

书常阳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6日（星期三）13:00-14:45，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24日（星期五）至4月30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china@jinkopower.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1833288

联系邮箱：irchina@jinkopower.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25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

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6年4月13日、2026年4月23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

的议案》，同意将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尚未使用的14,704,200股回购股份的用途由“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14

日、2026年4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

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7）、《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

后续公司将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注销该部分股票。 按截至2026年3月31

日公司总股本3,572,589,740股测算， 本次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3,572,589,740股减少至3,

557,885,540股，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3,572,589,740元减少至人民币3,557,885,540元。 因公司可转

债“晶科转债”处于转股期，实际股份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

结果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会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特此通知债权人如下：

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

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向公司申报债权

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公司债权人需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向公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并加盖公

章；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申报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466弄1号晶科中心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1833288

邮政编码：201106

特别提示： 以现场方式申报的，接待时间为工作日9:30-11:30、13:30-16:30；以邮寄方式申报

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邮寄时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601778� � � � � � �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4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466弄1号晶科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56,347,0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19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仙德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4,826,739 99.8560 929,300 0.0879 591,000 0.0561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5,279,839 99.8989 574,500 0.0543 492,700 0.0468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企业类型暨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55,315,039 99.9023 402,600 0.0381 629,400 0.059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2026年度开

展外汇衍生品交易

业务的议案

201,426,739 99.2508 929,300 0.4579 591,000 0.2913

2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

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201,879,839 99.4741 574,500 0.2830 492,700 0.242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议案2、3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2、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蔡睿、赵思存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ST建艺 公告编号：2026-044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获悉，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广东建星建造集团

有限公司中标广州南站檐屿城项目二期土建总承包工程，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1、招标单位：广州万瑜房地产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广州南站檐屿城项目二期土建总承包工程

3、中标总金额：189,593,879.80元人民币

4、中标单位：广东建星建造集团有限公司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若实施顺利，将会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2、公司与上述招标单位不存在关联关系，该项目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工程项目尚未完成合同签署。 由于政策、内外部条件存在变化的可能性或有

不可抗力因素随机发生的影响，在项目实施及采购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进度、金额变化，公司将根据相关

规定及时披露项目相关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ST建艺 公告编号：2026-043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股份被司法

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刘海云先生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具体事项

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冻结数

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冻结起始日 冻结到期日

司法冻

结执行

人名称

原因

刘海

云

否

3,000,000 9.01% 1.88% 否

2026-04-2

2

2029-04-2

1

深圳市

福田区

人民法

院

司法再冻结

9,529,651 28.62% 5.97% 否 司法冻结

6,250,000 18.77% 3.92% 否 司法再冻结

14,512,000 43.59% 9.09% 否 司法冻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刘海云 33,291,651 20.86% 33,291,651 100% 20.86%

三、其他说明

1、刘海云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被司法冻结及司法再冻结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公司治理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司法冻结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ST建艺 公告编号：2026-042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建艺集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

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事

项涉及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9,904.22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2.33%，涉案金额

800万元以上案件的具体情况详见附件一《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单个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的情况。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鉴于相关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相关案件，积

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附件一：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原告/申请人

公司收到受理通

知书或应诉通知

书的时间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及金额（元） 进展情况

1 王子森 2026年3月 建艺集团

合同

纠纷

10,533,766.43 仲裁待开庭

2 建艺集团 2026年3月 西安恒盛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纠纷

13,296,072.95 一审待开庭

注：本表仅列示涉案金额人民币800万元以上未决案件。 其他小额诉讼案件共34件，合计涉案金额

人民币约为7521.24万元，均为涉案金额800万元以下案件。

证券代码：

001358

证券简称：兴欣新材 公告编号：

2026-023

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

年4月21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了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以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23,200,000股为基数测算，向全体可参与

分配的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50元（含税），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预计派发现金红利

30,800,000.00元（含税）。若在利润分配方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动，公司将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以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

数，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公司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3,2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可参与分配

的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500000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

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250000元；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5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5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4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4月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6年4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4月30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1 08*****772 绍兴上虞璟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4月22日至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29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

公司总股本为123,200,000股，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收盘价-每股现金红利=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25000000元/股。

公司股东叶汀、吕安春、鲁国富、绍兴上虞璟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承诺：本人/本公司所持

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

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最低减持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拓展路2号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鲁国富

咨询电话：0575-82728851

传真电话：0575-82115528

八、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300876

证券简称：蒙泰高新 公告编号：

2026-024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郭鸿江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

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郭鸿江 是 2,200,000 15.37 2.02 2025-9-18 2026-4-22

渤海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

合计 - 2,200,000 15.37 2.02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本次变动前质押

股份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标记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郭鸿江 14,315,000 13.17 14,100,000 11,900,000 83.13 10.95 0 0 0 0

郭清海 36,720,000 33.77 0 0 0 0 0 0 0 0

揭阳市自

在投资管

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

伙）

740,600 0.68 0 0 0 0 0 0 0 0

郭丽双 71,100 0.07 0 0 0 0 0 0 0 0

郭丽如 1,872,000 1.72 1,500,000 1,500,000 80.13 1.38 0 0 0 0

郭清河 1,872,000 1.72 1,872,000 1,872,000 100 1.72 0 0 0 0

郭丽娜 1,152,000 1.06 0 0 0 0 0 0 0 0

合计 56,742,700 52.19 17,472,000 15,272,000 26.91 14.05 0 0 0 0

注1：公司总股本为108,719,904股；

注2：本公告中所述限售股份不包括高管锁定股。

二、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东蒙泰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3296

证券简称：华勤技术 公告编号：

2026-039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H

股挂牌并上市交易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进行申请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港联交所” ）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的相关工作。

公司本次全球发售H股总数为58,548,200股（行使超额配售权之前），其中，香港公开发售5,854,900股（行使超额配售权之前），约

占全球发售总数的10%；国际发售52,693,300股（行使超额配售权之前），约占全球发售总数的90%。 根据每股H股发售价77.70港元计

算， 经扣除全球发售相关承销佣金及其他估计费用后， 并假设超额配售权未获行使， 公司将收取的全球发售所得款项净额估计约为

44.63亿港元。

经香港联交所批准，公司本次发行的58,548,200股H股股票（行使超额配售权之前）于2026年4月23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并

上市交易。 公司H股股票中文简称为“华勤技术” ，英文简称为“HUAQIN” ，股份代号为“3296” 。

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前（截至2026年4月22日），公司的总股本为1,015,732,344股，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后，公司的股份变动情况如

下：

股东类别

本次发行上市前

本次发行上市后

假设超额配股权未获行使 假设超额配售权悉数行使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A股股东 1,015,732,344 100.00 1,015,732,344 94.55 1,015,732,344 93.78

H股股东 - - 58,548,200 5.45 67,330,400 6.22

股份总数 1,015,732,344 100.00 1,074,280,544 100.00 1,083,062,744 100.00

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除外）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上市前

本次发行上市后

假设超额配股权未获行使 假设超额配售权悉数行使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人组1

上海奥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21,300,000 31.63 321,300,000 29.91 321,300,000 29.67

上海海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6,700,000 5.58 56,700,000 5.28 56,700,000 5.24

邱文生 48,746,040 4.80 48,746,040 4.54 48,746,040 4.50

邱文辉 18,060 0.0018 18,060 0.0017 18,060 0.0017

福建悦翔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3,750,943 1.35 13,750,943 1.28 13,750,943 1.27

一致行动人组2

海南勤沅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0,079,601 4.93 50,079,601 4.66 50,079,601 4.62

崔国鹏 22,729,000 2.24 22,729,000 2.12 22,729,000 2.10

一致行动人组3

海南软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6,789,148 4.61 46,789,148 4.36 46,789,148 4.32

陈晓蓉 15,148,000 1.49 15,148,000 1.41 15,148,000 1.40

一致行动人组4

海南摩致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2,663,071 4.20 42,663,071 3.97 42,663,071 3.94

吴振海 18,928,000 1.86 18,928,000 1.76 18,928,000 1.75

合计 636,851,863 62.70 636,851,863 59.28 636,851,863 58.80

注：以上表格中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系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300821

证券简称：东岳硅材 公告编号：

2026-039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上述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于近日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换发《营业执照》，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登记信息如下：

一、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

名称：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0796166056F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苏琳

注册资本：壹拾贰亿元整

成立日期：2006年12月28日

住所：山东省桓台县东岳未来路3799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甲基二氯硅烷（MeH）、三甲基氯硅烷（Me3）、甲基三氯硅烷（Mel）、硫酸、盐

酸、二甲基二氯硅烷（Me2）、硅粉【非晶形的】（中间产品）、甲基氯硅烷混合单体（二甲基二氯硅烷≥

82%，甲基三氯硅烷≥7%，三甲基氯硅烷≥5%，甲基二氯硅烷≥3%）（中间产品）（以上有效期以许可

证为准）；批发销售甲醇（不带有储存设施的经营，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生产销售有机硅单体、有机硅

中间体、二氧化硅及硅油类、硅橡胶类、硅树脂类、硅烷类系列等深加工产品及其他自产副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 货物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备查文件

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008

证券简称：大族激光 公告编号：

2026031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25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大族激光” ）已于2026年4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

况，公司定于2026年4月28日（星期二）15:00~17: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举办公司2025年度业绩网上

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说明会召开时间、平台及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8日（星期二）15:00~17:00

会议召开平台：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会人员

出席本次2025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人员如下：

姓名 职务

高云峰 董事长、总经理、管理与决策委员会主任

张建群 副董事长、管理与决策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周辉强 董事、管理与决策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财务总监

杜永刚 管理与决策委员会副主任、董事会秘书

刘宁、潘同文、邓磊、徐开兵 独立董事

注：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会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28日 （星期二）15:00~17: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xoMu6H03v2或使用微信扫描右

侧小程序码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28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

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电话：0755-86161340

传真：0755-86161327

邮箱：bsd@hanslaser.com

五、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4日


